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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跨機關審查作業要點第三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 審查作業方式與流

程（如附件）： 

(一)由貿易署就申

請案是否屬戰

略性高科技貨

品進行初步審

查，申請案非屬

戰略性高科技

貨品者，即予以

退件。 

(二)申請案屬戰略

性高科技貨品，

但非屬輸往北

韓敏感貨品清

單、輸往伊朗敏

感貨品清單之

貨品，且國外交

易對象非屬我

國戰略性高科

技貨品出口實

體管理名單或

觀察名單之對

象或非屬有疑

慮者，貿易署得

於三個工作天

內逕予准駁。 

(三)申請案屬輸往

北韓敏感貨品

清單、輸往伊朗

敏感貨品清單

之貨品或國外

交易對象為我

國戰略性高科

技貨品出口實

三、審查作業方式與流

程（如附件一）： 

(一)由貿易署就申

請案是否屬戰

略性高科技貨

品進行審查，申

請案非屬戰略

性高科技貨品

者，即予以退

件。 

(二)申請案屬戰略

性高科技貨品，

但非屬輸往北

韓敏感貨品清

單、輸往伊朗敏

感貨品清單之

貨品，且國外交

易對象非屬我

國戰略性高科

技貨品出口實

體管理名單或

觀察名單之對

象或非屬有疑

慮者，貿易署得

於三個工作天

內逕予准駁。 

(三)申請案屬輸往

北韓敏感貨品

清單、輸往伊朗

敏感貨品清單

之貨品或國外

交易對象為我

國戰略性高科

技貨品出口實

一、調整序文附件序號。 

二、第一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為完善戰略性高科

技貨品輸出許可跨

機關審查機制，第三

款協查對象增加最

終使用人及最終用

途有疑慮情形者，以

更全面性的涵蓋高

風險案件。 

四、修正第五款。修正協

查案件同意及拒絕

核發之條件。 

五、修正第七款。除酌作

文字修正外，另為業

務需要，保留各機關

表達意見之彈性，不

再以制式的審查聯

絡單辦理，爰刪除附

件二。 

六、第二款、第四款及

第六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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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管理名單或

觀察名單之對

象，或國外交易

對象非屬前述

名單之對象但

仍有疑慮，或最

終使用人及最

終用途有疑慮

者，由貿易署將

申請資料送貨

品主管機關、駐

外機構或其他

相關機關諮詢

意見。 

(四)貨品主管機關

應於接到貿易

署諮詢要求後

十個工作天內，

對最終使用人

申報之最終用

途與出口貨品

本身之用途是

否相符提供意

見予貿易署辦

理；駐外機構或

其他相關機關

應於接到貿易

署諮詢要求後

十五個工作天

內，對國外交易

對象是否可能

涉及武器擴散

提供意見或就

最終用途及使

用人提供查核

結果予貿易署

辦理。 

(五)貿易署彙整相

體管理名單或

觀察名單之對

象，或國外交易

對象非屬前述

名單之對象但

仍有疑慮者，由

貿易署將申請

資料送貨品主

管機關、駐外機

構或其他相關

機關諮詢意見。 

(四)貨品主管機關

應於接到貿易

署諮詢要求後

十個工作天內，

對最終使用人

申報之最終用

途與出口貨品

本身之用途是

否相符提供意

見予貿易署辦

理；駐外機構或

其他相關機關

應於接到貿易

署諮詢要求後

十五個工作天

內，對國外交易

對象是否可能

涉及武器擴散

提供意見或就

最終用途及使

用人提供查核

結果予貿易署

辦理。 

(五)貿易署彙整相

關受諮詢機關

意見後，如認該

申請案未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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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受諮詢機關

意見後，如受諮

詢機關之一因

國外交易對象、

最終使用人、最

終用途或其他

基於政策考量

等理由認為具

有高度風險，應

拒絕發證；如受

諮詢機關咸認

該申請案無高

度風險，應同意

發證；其他風險

程度待確認之

爭議案件，應於

收到相關受諮

詢機關意見後

十個工作天內，

召開跨機關審

查會議。 

(六)前款跨機關會

議決議，認案件

涉及政策性需

另作審查時，貿

易署應於該會

議召開後十五

個工作天內，提

報經濟部戰略

性高科技貨品

管理策略推動

小組臨時會另

行審查。 

(七)各簽證機關應

以貿易署為窗

口，將需協助審

查之申請案交

貿易署轉送相

器擴散風險，可

逕予核發輸出

許可證；如認仍

有爭議，應於收

到相關受諮詢

機關意見後十

個工作天內，召

開跨機關審查

會議。 

(六)前款跨機關會

議決議，認案件

涉及政策性需

另作審查時，貿

易署應於該會

議召開後十五

個工作天內，提

報經濟部戰略

性高科技貨品

管理策略推動

小組臨時會另

行審查。 

(七)各簽證機關應

以貿易署為窗

口，將需協助審

查之申請案交

貿易署轉送相

關受諮詢機關；

簽證機關送請

相關受諮詢機

關填寫審查聯

絡單（如附件

二）。貿易署於

接獲相關受諮

詢機關意見後

應立即轉復簽

證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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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受諮詢機關；

簽證機關送請

相關受諮詢機

關協查應事先

填寫審查聯絡

單。貿易署於接

獲相關受諮詢

機關意見後應

立即轉復簽證

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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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件(修正後)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跨機關審查作業流程圖 

      

 

 

 

 

 

 

 

 

 

 

 

 

 

 

 

 

 

 

申請 

貿易署收件 

1.依貨品別分送貨品主管機關，請其針對最終使用人申報之最終用途與輸出

貨品本身之用途是否相符，提供意見予貿易署辦理(十個工作天)。 

2.請駐外機構或其他相關機關針對國外交易對象是否可能涉及武器擴散或

就最終用途及使用人進行查核，提供意見予貿易署辦理(十五個工作天)。 

貿易署彙整受諮詢機關意見 

拒絕發證 

貿易署召開跨

機關審查會議 

(十個工作天) 

管理策略推 

動小組審查 

(十五個工作天) 

核發輸出許可證 

同意 

具政策性需另審查案件 

不同意 

不同意 

受諮詢機關之一認為具有

高度風險 

風險程度待確認之爭議案件 

受諮詢機關咸認該申請

案無高度風險 

初審是否屬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1. 申請案屬輸往北韓敏感貨品清單、伊朗敏感貨品清單之貨品。 

2. 國外交易對象屬我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實體管理名單或觀察

名單之對象或非屬前述名單之對象但仍有疑慮，或最終使用人與

最終用途有疑慮者。 

是 

附件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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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一、 配合第三點第一款及第三款修正，修正初審內容，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 配合第三點第五款修正，於流程圖明定協查案件同意及拒絕核發之條件。 
三、 配合第三點第七款刪除現行規定附件二，修正本附件序號。 

四、 配合第三點修正，酌作部分文字修正。 

 

 

 

 

 

 

 

 

 

 

 

 

 

 

 

 

 

 



 

第三點附件一(修正前)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輸出許可證審查作業流程圖            

 

 

 

 

 

 

 

 

       

                                                                                     

申請 

貿易署收件 

 

否 
退件 

是 

1. 申請案屬輸往北韓敏感貨品清單、伊朗敏感貨品清單之貨品;或 

2. 國外交易對象屬我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實體管理名單或觀

察名單之對象或非屬前述名單之對象但仍有疑慮者 

否 

一般案件 

(三工作天) 

 

是 

拒絕發證 

是否屬 

SHTC 

是否具武器 

擴散風險 

依貨品別分送貨品主管機關

針對最終使用人申報之最終

用途與出口貨品本身之用途

是否相符提供意見予貿易署

辦理(十工作天) 

駐外機構或其他相關機關針

對國外交易對象是否可能涉

及武器擴散或就最終用途及

使用人進行查核提供意見予

貿易署辦理(十五工作天) 

是 

貿易署彙整受諮詢機關及美方協查單位意見 

 
是否具武器 

擴散風險 

 
貿易署召開 

跨機關審查會議

(十工作天) 

 
管理策略推動 

小組審查(十五

工作天) 

核發輸出許可證 

同意  

 

 

 

 

有爭議案件 

否 是 

具政策性需另審查案件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否 

附件一 



第三點附件二(修正後) 

修正說明：本附件刪除，理由同修正規定第三點之修正說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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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件二(修正前)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審查聯絡單 
 

收件編號 :                     

發文日期  頁   數                                                                                    
(含本頁) 

共   頁 

發文單位  傳真號碼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出口商  統一編號  

初    步 

審查資訊 

□中間商及最終使用人未列於我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實體管理名單 

□中間商及最終使用人未列於我國觀察名單 

□曾有內容相同且通過審查之申請案(收件編號:) 

□其他:  

檢附文件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申請書        □交易文件 
□最終用途保證書                          □產品規格或說明書 
□最終使用人公司簡介 

□其他(說明:           ) 

受諮詢機關  電郵/傳真  

聯絡人  電話號碼  

 

結果及意見 

國外交易對象部分 

1. 國外交易對象是否與該國軍工體系關係密切？ 

□是          □否          □無資料         □其他 

   審查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國外交易對象有無可能涉及武器擴散？ 

□有                     □無                 □無資料 

   審查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貨品部分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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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終使用人申報之最終用途與出口貨品本身之用途是否相符? 
   □是                     □否 
   審查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出口貨品是否係達成廠商申報之最終用途目的中不可或缺之零

件/零組件/材料？ 
   □是                     □否                 □不確定 
   審查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出口貨品是否可自其他國家供應商購得？ 
   □是                     □否                 □無資料 
   審查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意見 
 

單位 

簽章 

 

 

 

 

 


